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低值品、材料、易耗品管理规定
                      (2016年1月1日试行)
为规范学院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管理，保证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顺利实施，依据《教育部所属高等学校材料、低值易耗品管理办法（试行草案）》，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凡使用学院管理的各项经费购置或通过其他方式（如捐赠、转让等）获得的材料、低值品、易耗品，均适用于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低值品、材料、易耗品范围如下：
（一）低值品：指耐用期在一年以下，能单独使用，单价在1000元以下、批量金额低于3万元且数量少于30台件的一般设备（或家具）。如：仪器、仪表、教具、工具、量具、文体用品、办公用品、简易家具等。
（二）材料：凡一次使用后即消耗或不能复原的物资。如：各种原材料、燃料、试剂、实验小动物和装、改使用的元件、零配件、办公材料及实验实习耗费材料等。
（三）易耗品：指玻璃器皿、元器件、零配件、劳保用品、办公耗材等。
    第三条  材料和低值易耗品的一级分类按教育部的统一规定，学校不能随便变更（其分类见附件）。
第二章  低值易耗品、材料的购置
第四条 采购低值品﹑材料﹑易耗品应按照学院批准的计划或经费进行，购置地点在政府或学院指定的单位购买。
    第五条 购置一般低值品、材料、易耗品，由单位主管领导审批后，按计划和实际使用需要购置，不得造成库存和浪费。须按照学院风险管控程序执行。
第六条 购置贵重稀缺材料、放射性危险品等，须经学院审核后，报资产处或主管单位审批后方能购置。购置国家有规定的材料及低值易耗品需统一报送计划，由资产处负责申报。
[bookmark: _GoBack]第七条  低值品﹑材料﹑易耗品的具体采购方式，按照《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分散采购招标实施细则》执行。
第三章  低值易耗品、材料的验收
第八条  购置低值品、材料、易耗品后，须组织技术验收，验收合格后经单位主管领导审核后方可到财务处报销。
（一）批量采购金额 1万 元以下的，使用单位须组织两位（含）以上技术人员进行验收；
（二）批量采购金额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须组织三位（含）以上技术人员进行验收；
（三）3万元以上的，须组织三位（含）以上技术人员进行验收，并报资产处备案；。
第九条  验收中发现的问题应立即根据有关规定向供货或运输单位提出，及时办理退﹑换货或赔补手续。
第四章  低值易耗品的管理
第十条 学院不设置低值易耗品、材料库房。二级单位在一般的情况下也不允许设置低值易耗品、材料库房。对日常的材料、低值易耗品限量采购，实施零库存管理。
若实际工作需要必须设置临时低值易耗品、材料管理库房。须到学院资产处备案。
第十一条  各单位低值易耗品、材料必须专人管理并建立登记、管理台账。对购置的每件低值易耗品、材料的品名、规格型号、数量、单价、总价、购入时间、购买人（签字）、领用人（签字）、审批人（签字）、领用时间及用途都要详细登记，每年对本单位低值易耗品、材料的购置、使用情况进行一次自查并出具自查报告供学院抽查。
第十二条  对建有低值易耗品、材料库房的单位，要有专人对库房进行管理。入、出库手续清楚。使用过程应予严格控制和监督，对其领、用、剩、废、耗的数量详细记录。严格控制库存数量。
第十三条  对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物资及其他危险物品严格实施零库存管理。
第四章  低值易耗品调拨、报废、损坏丢失
第十一条  低值品、材料、易耗品的院内调拨须经主管负责人审批，院外调拨须经资产处审批，由调入、调出单位领用人办理调拨手续。
第十二条  对于低值品、材料、易耗品的报废，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处理：
（一）少量一般低值品、材料、易耗品的报废，由主管单位自行审批处理；
（二）批量或价值较高的低值品、材料、易耗品报废，由主管领导审批后报资产处统一回收处理；
（三）对环境会造成危害的须按国家相关规定妥善处理，严禁随意抛弃；
（四）报废工作完成后，主管单位负责帐务核销。
第十三条  因责任事故造成低值品、材料、易耗品损坏和丢失，参照《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仪器设备及家具损坏丢失赔偿管理办法》处理。
第十四条  所有低值品、材料、易耗品有价调拨费、报废残值收入、赔偿费等一律上交学院财务处，按学院有关财务规定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经学院批准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资产处负责解释。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处
2015年11月3日
附件：教育部低值品、材料、易耗品分类目录
材料一级分类目录 
	编号
	一级分类名称
	举例

	01
	黑色金属及其制品
	如生铁、纯铁、钢锭、钢材及钢丝绳、钢绞线等

	02
	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及其制品
	如铜、铝、铅、锌及其制材、钨丝、
钼丝、黄金、铂片皿、舟、稀有金属等

	03
	冶金原料
	如焦炭、耐火材料、砂铁、锰铁等

	04
	煤炭及石油产品
	如煤炭、汽油、柴油、真空油脂等

	05
	化工产品
	如硫酸、硝酸、烧碱、电木粉、离子交换树脂、轮胎及橡胶制品等

	06
	医药试剂及特殊原材料
	如医药用品、化学试剂及稀有非金属，同位素等

	07
	木材及森工产品
	如木材、纤维板、胶合板、软木砖等

	08
	建筑材料
	如石油沥青、平板玻璃、油毡、石棉瓦等

	09
	轻工、塑料产品
	如纸张、塑料制品、甘油、酒精、氯化钾等

	10
	机电材料
	如橡皮线、塑料线、漆包线、电焊条等

	11
	纺织制品
	如棉纺、麻纺、毛纺等

	12
	材料性元件 包括一次耗用的或装配其他设备用无线电元件
	如电阻、电容、电子管、螺丝、轴承等

	13
	材料性配件
	包括一次耗用的或装配其他设备用的配件如电阻片等

	14
	饮食品
	如粮食、饲料、饮料等

	15
	实验用小生物
	如白鼠等

	16
	其他
	 



低值易耗品一级分类目类 
	编号
	一级分类名称
	举例

	01
	低值仪器仪表
	单价在100元以下的仪器仪表及元、配件

	02
	低值机电产品
	凡不属固定资产和材料范围的机电产品及元、配件

	03
	医疗器械
	包括校区院用的医疗器械

	04
	文娱体育用品
	如铅球、哑铃、棋类及低值乐器等

	05
	标本模型
	包括100元以下的标本模型

	06
	工具
	包括量、卡、工、刀具等

	07
	玻璃仪器及器皿
	包括各类石英烧杯、坩埚等

	08
	行政事务办公用品
	文具用品、算盘、台灯、玻璃板等

	09
	劳保用品
	包括不属固定资产的被服装具等

	10
	其它
	无法归入上述各类的低值易耗品



